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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部分子公司被法院裁定实质合并重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63,840,8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43%。鉴于控股股东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可能存在实际控制权变动风险。若后续控股股东出现变更风险，公司将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台海集团的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定，破产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

性，破产重整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

据破产重整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

台海集团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其

破产重整进程，并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近日，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

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转发的山东省烟台市莱山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莱山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 0613 破 4

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裁定相关事项 

1、申请人：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被申请人：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广场南路 6号 

法定代表人：王雪欣 

3、被申请人：烟台台海玛努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科技”）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恒源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郝广政 

4、被申请人：烟台台海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物业”）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恒源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朱秀杰 

5、被申请人：烟台市台海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冶金”）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恒源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朱秀杰 

6、被申请人：烟台市玛努尔石化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化装备”）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莱山经济开发区秀林路北 

法定代表人：何日平 

2020 年 11 月 28 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祥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对台海集团的重整申请，并指定莱山法院管辖。莱山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指定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工作组担任管理人。 

2021 年 2 月 10 日，管理人以航空科技、台海物业、台海冶金、石化装备与

台海集团存在明显的法人人格混同，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对台海集团及关联企

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区分成本过高为由，向莱山法院申请将五家公司实质合并

重整。  

莱山法院于 2021 年 3月 2日就管理人的申请事项组织召开听证会，管理人，

相关单位及个别利害关系人代表参加了听证会。 

莱山法院认为，台海集团与航空科技、台海物业、台海冶金之间法人人格高

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对其合并重整有利于保护全体债

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管理人关于将航空科技、台海物业、台海冶金与台海集团

实质合并重整的申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莱山法院予以支持。但现有证据尚不

足以证明台海集团与石化装备存在高度混同关系且足以达到实质合并重整标准，

利害关系人的异议理由成立。管理人关于将石化装备与台海集团实质合并重整的

申请，莱山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条、

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

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对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台海

玛努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台海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烟台市台海冶金科

技有限公司的实质合并重整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复议。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本次裁定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63,840,8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43%。鉴于控股股东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可能存在实际控制权变动风险。若后续控股股东出现变更风险，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台海集团的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定，破产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破产重整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破产

重整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台海集团

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破产重整进

程，并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及董事会特提醒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莱山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 0613 破 4 号】。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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